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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的定義

 法所規範的處遇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

 處遇內容：
精神治療
戒癮治療
認知教育輔導
親職教育輔導
個別心理輔導…

 概由地方政府之醫政單位執行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條



廣義的處遇

 當家暴事件被公部門所知悉，並嘗試界
入與調解之全部歷程

 參與之角色：
社政、警政、法政、醫療等等

 多元且長期
 從通報到審前，到保護令期間，甚至追
蹤期結束



處遇之困境

 處遇之哲學
 沒有強制性
 未完成處遇之裁罰不足
 精神治療與戒癮治療v.s. 精神衛生法
 審前鑑定之工具
 處遇課程之設計(家暴權控思維)
 處遇項目之選項少



何謂加害人？

 法所規範的加害人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條

 被害人中心的工作思維
 不同質的相對人
 女性、多重身份、不典型、同志
、弱勢、強勢



建議修正策略

 提高處遇令裁定
 增進處遇之強制性
 增設處遇之檢核機制
 處遇課程分流
 建議多媒體之運用(紀錄片：家暴三部曲)
 增加處遇之多元性(審前輔導、相對人社政、
家防官、修復式正義、親密關係諮商)

 因應被他法借用的對策
 借用高危機會議決策概念



家暴事件的斷面

 清官難斷家務事
 家庭動力結構
 看到加害人還是一個家
 找出暴力模式發展的期程
 斷面不是全部
 歷史不是未來
 改變才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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